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７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１

号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竞得探矿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竞得探矿权的主要内容

根据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公司

参与了甘肃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１２

年探矿权挂牌出让（出让公告编号：甘国土资矿挂［

２０１２

］

１

号）的竞买活动。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１１

月

１６

日的挂牌竞买中，公司以最高应价竞得如下探矿权：

编号 项目名称

勘查

矿种

面积

（

Ｋｍ

２

）

成交

价格

１

甘肃省迭部县牙列巴一带铁矿普查 铁

６０．４ １８１

万元

２

甘肃省成县张家山地区铅锌金矿普查 金

１２．８２ １５９

万元

本次探矿权竞买的出让人为甘肃省国土资源厅， 竞买活动是由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委托甘肃省国土资

源交易中心组织进行。

二、本次竞得探矿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得探矿权总成交金额为

３４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１２％

，金额相对较小，探

矿权竞得的履行不会对公司现有的业务、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风险提示

１

、目前，公司仅与本次挂牌出让的组织方甘肃省国土资源交易中心签署了挂牌成交确认书，须待竞得

结果公示（

１０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方能与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签订《探矿权出让合同》。

２

、本次出让的探矿权为矿业权空白地，地质工作程度偏低，公司在取得上述探矿权后，仍须进一步勘

查，且对竞得探矿权区块内的勘探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矿产资源勘查具有投资风险性，存在不可预

知的自然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３

、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次挂牌出让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报刊和网站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７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２

号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延期提交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

反馈意见书面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１２１５９１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

“《通知书》”），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报送的《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

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提出了反馈意见。

公司在收到《通知书》后，与本次重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对反馈意见所列事项进行逐

项落实。 鉴于反馈意见部分回复涉及的材料尚未准备齐全，无法按期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本次反馈意见的书

面回复材料，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提交反

馈意见的书面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积极协调并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尽快完成反馈意见的回复

工作。

特此公告。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情况；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燕根水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５５

名，代表股份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４２．８２１８％

。

１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３

名，代表股份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３４．３７５８％

。

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５２

名，代表股份

２６

，

７７３

，

９０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８．４４６０％

。

３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黄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３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

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４

）定价基准日

（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６

）发行数量

（

７

）发行价格的调整

（

８

）限售期安排

（

９

）上市地点

（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向

（

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利润安排

（

１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决议有效期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会议议案审议情况如下表所示：

议案

同意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

％

）

反对

占有效表

决股数比

例（

％

）

弃权

占有效表

决股数比

例（

％

）

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

现场 网络 小计

现

场

网络 小计

现

场

网络 小计

议案一

３

，

４０５

，

０００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２２

，

６８３

，

８９４ ７５．１６４７ ０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２３．４５８１ ０ ４１５

，

５９８ ４１５

，

５９８ １．３７７１ ３０

，

１７８

，

９００

议案二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８０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２

，

０４０ ９４．４８０１ ０ ７

，

０８６

，

４０８ ７

，

０８６

，

４０８ ５．２２０４ ０ ４０６

，

５９８ ４０６

，

５９８ ０．２９９５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议案三

（

１

）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４０ ９４．４７８６ ０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５．２１５２ ０ ４１５

，

５９８ ４１５

，

５９８ ０．３０６２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

２

）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４０ ９４．４７８６ ０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５．２１５２ ０ ４１５

，

５９８ ４１５

，

５９８ ０．３０６２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

３

）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４０ ９４．４７８６ ０ ７

，

０８４

，

１０８ ７

，

０８４

，

１０８ ５．２１８７ ０ ４１０

，

８９８ ４１０

，

８９８ ０．３０２７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

４

）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４０ ９４．４７８６ ０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５．２１５２ ０ ４１５

，

５９８ ４１５

，

５９８ ０．３０６２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

５

）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４０ ９４．４７８６ ０ ７

，

０８１

，

４０８ ７

，

０８１

，

４０８ ５．２１６７ ０ ４１３

，

５９８ ４１３

，

５９８ ０．３０４７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

６

）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４０ ９４．４７８６ ０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５．２１５２ ０ ４１５

，

５９８ ４１５

，

５９８ ０．３０６２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

７

）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４０ ９４．４７８６ ０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５．２１５２ ０ ４１５

，

５９８ ４１５

，

５９８ ０．３０６２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

８

）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４０ ９４．４７８６ ０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５．２１５２ ０ ４１５

，

５９８ ４１５

，

５９８ ０．３０６２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

９

）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４０ ９４．４７８６ ０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５．２１５２ ０ ４１５

，

５９８ ４１５

，

５９８ ０．３０６２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

１０

）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４０ ９４．４７８６ ０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５．２１５２ ０ ４１５

，

５９８ ４１５

，

５９８ ０．３０６２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

１１

）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４０ ９４．４７８６ ０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５．２１５２ ０ ４１５

，

５９８ ４１５

，

５９８ ０．３０６２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

１２

）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４０ ９４．４７８６ ０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５．２１５２ ０ ４１５

，

５９８ ４１５

，

５９８ ０．３０６２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议案四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４０ ９４．４７８６ ０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５．２１５２ ０ ４１５

，

５９８ ４１５

，

５９８ ０．３０６２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议案五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４０ ９４．４７８６ ０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５．２１５２ ０ ４１５

，

５９８ ４１５

，

５９８ ０．３０６２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议案六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７

，

９８４

，

５９４ １２６

，

９５５

，

７４０ ９３．５２５１ ０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５．２１５２ ０ １

，

７０９

，

８９８ １

，

７０９

，

８９８ １．２５９６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议案七

１０８

，

９７１

，

１４６ １９

，

２７８

，

８９４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４０ ９４．４７８６ ０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７

，

０７９

，

４０８ ５．２１５２ ０ ４１５

，

５９８ ４１５

，

５９８ ０．３０６２ １３５

，

７４５

，

０４６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张晏维律师、郑茜元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２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９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０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数量：

１３５

，

１７８

，

００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６１４

，

８６５

，

３６８

股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的相关程序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方案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２２９

号）的核准批文。

（二）本次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总量为

６

，

７５８．９０

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１０

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股）

发行价格

（元

／

股）

限售期

（月）

１

丁志刚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６９ １２

２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１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６９ １２

３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６９ １２

４

上海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１．６９ １２

５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１．６９ １２

６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６９ １２

７

天津凯石富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６９ １２

８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６９ １２

９

西安长登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６９ １２

１０

深圳市保腾丰利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９８９

，

０００ ２１．６９ １２

合 计

６７

，

５８９

，

０００

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和易方达基金公司认购，视为一个发

行对象，配售数量分别为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三）利润分配实施完成后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

股本

４９５

，

０２１

，

６８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

元（含税），用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由

４９５

，

０２１

，

６８４

股增加到

９９０

，

０４３

，

３６８

股。 上述

１０

家发行对象的限售股份变化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数量（股）

１

丁志刚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２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上海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７

天津凯石富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西安长登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深圳市保腾丰利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９７８

，

０００

１１

易方达基金公司

－

浦发

－

易方达

－

浦发增发添利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４０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１３５

，

１７８

，

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限售流通股份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

６

，

７５８．９０

万股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起限售

１２

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本次发行限售流通股份上市情况

（一）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数量：

１３５

，

１７８

，

０００

股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三）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数量（股）

本次上市数量

（股）

剩余股份

数量

１

丁志刚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２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上海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６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

公司

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７

天津凯石富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８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９

西安长登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０

深圳市保腾丰利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１

，

９７８

，

０００ １

，

９７８

，

０００ ０

１１

易方达基金公司

－

浦发

－

易方达

－

浦发增发

添利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合 计

１３５

，

１７８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１７８

，

０００ ０

四、公司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

积

金

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５０

，

０４３

，

３６８ ７５．７６ －１３５

，

１７８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１７８

，

０００ ６１４

，

８６５

，

３６８ ６２．１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５ －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４０

，

６４３

，

３６８ ７４．８１ －１２５

，

７７８

，

０００ －１２５

，

７７８

，

０００ ６１４

，

８６５

，

３６８ ６２．１０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７１０

，

６４３

，

３６８ ７１．７８ －９５

，

７７８

，

０００ －９５

，

７７８

，

０００ ６１４

，

８６５

，

３６８ ６２．１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３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２４ １３５

，

１７８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１７８

，

０００ ３７５

，

１７８

，

０００ ３７．９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２４ １３５

，

１７８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１７８

，

０００ ３７５

，

１７８

，

０００ ３７．９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９９０

，

０４３

，

３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０

，

０４３

，

３６８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２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深圳市新基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况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了更好地利用各方优势，促进产业资源整合，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股份”

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与深圳市新基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基点”或“目标公司”）原

股东签署了《增资协议》，拟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２

，

４００

万元投资新基点，其中

１１．２

万元计入新基点注册

资本，其余

２

，

３８８．８

万元计入新基点资本公积金。 本次投资完成后，广田股份持有新基点

１０％

的股权。 公

司拟使用自有资金用于本次投资。

（二）本次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按广田股份《公司章程》规定经广田股份总经理审批，无需经广田股份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批准。

本次投资不存在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新基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１

、目标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新基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５７３９６７７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８

号设计大厦十四楼

１４２８Ａ

房

法定代表人：曾尔阳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专业投影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以上不含限制项目及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计算机系统集成（不含限制项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２

、新基点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曾尔阳

５５ ５５％

２

戴斌

１５ １５％

３

常奕

１４ １４％

４

邓鹍

９ ９％

５

深圳市创正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５ ５％

６

陈晟炜

２ ２％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新基点业务概况

新基点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其核心业务：

１

、为智能建筑系统集成提供整体设计和咨询服务；

２

、为智能

化集成系统提供软件和系统实施。 新基点的产品主要分为四类，分别是智能建筑系统集成与管理的平台级

产品；视频与控制的系统级产品；城市级无线物联；提供针对不同行业制定的集成系统解决方案。 新基点以

自主研发的

ＩＩＳ．ＤＩＡ

为核心，发展出一系列针对不同客户和不同市场的

ＭＡＸ

系列软件，其产品和服务所涉

及的市场主要为智能建筑系统集成、视频监控和安防、隧道等领域。

新基点的产品和服务在全国

３００

余项工程项目中得到运用，这些项目中具代表性的有：广州亚运会亚

运城运动员村国际区、黄埔体育中心、亚运城综合体育馆、深圳大运会全部新建场馆（深圳湾体育中心、大学

城体育中心、宝安体育场、大运会新闻中心、海上运动学校、坪山体育馆、盐田综合体育馆等）、新上海会展广

场、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广州新图书馆、深圳证券交易所运营中心、深圳国检大厦、广

州珠江城、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广州西塔）、南京银行总部大楼、上海平安金融中心、重庆国汇中心、凯达尔集

团中心大厦、美的总部大厦、越南胡志明市时代广场、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广州萝岗中

心区医院、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综合病房楼、株洲中心区医院、深圳地铁

５

号线、深圳龙岗隧道、南坪交通枢纽中心、广州永龙隧道、无锡交通枢纽、四川省减灾中心、重庆凯悦酒店、

粤海喜来登酒店等。

新基点目前拥有

９

项软件著作权，通过了

ＣＭＭＩ

三级认证，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

业、软件企业、中国建筑业协会智能建筑专业委员会委员单位、深圳市软件协会会员、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优

秀智能建筑管理系统品牌、

２０１０

年度智能建筑知名品牌。

（二）新基点原股东

１

、曾尔阳，男，中国国籍，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贸易经济专业学士，新基点法人及总经理。 本次增资前

持有新基点

５５％

的股权。 曾尔阳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２

、戴斌，男，中国国籍，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计算机及应用专业学士、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技术硕士，新

基点副总经理。 本次增资前持有新基点

１５％

的股权。 戴斌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３

、常奕，男，中国国籍，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计算机及应用专业学士，新基点副总经理。本次增资前持有

新基点

１４％

的股权。 常奕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４

、邓鹍，男，中国国籍，毕业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并获得博士学位，新基

点技术总监。本次增资前持有新基点

９％

的股权。邓鹍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

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５

、陈晟炜，男，中国国籍。本次增资前持有新基点

２％

的股权。陈晟炜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６

、深圳市创正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燕南路君悦阁

１０１７

房。本次增资前

持有新基点

５％

的股权。 深圳市创正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情况

新基点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基点资产总额为

１

，

１０７．５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８４．６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７２２．９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１

，

０４６．１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６５．９７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新基点资产总

额为

５

，

９３９．４４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３

，

７８０．４３

万元， 净资产为

２

，

１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至

１０

月营业收入为

３

，

８４５．０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４３６．１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了更好地利用各方优势，促进产业资源整合，广田股份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２

，

４００

万元投资新

基点。其中

１１．２

万元计入新基点注册资本，其余

２

，

３８８．８

万元计入新基点资本公积金，增资后新基点注册资

本变更为人民币

１１１．２

万元，广田股份占增资后新基点

１０％

的股权。

（一）交易完成后股权结构

投资完成后，广田股份将持有新基点

１０％

的股权，新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曾尔阳

５５ ４９．５％

戴斌

１５ １３．５％

常奕

１４ １２．６％

广田股份

１１．２ １０％

邓鹍

９ ８．１％

深圳市创正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５ ４．５％

陈晟炜

２ １．８％

合计

１１１．２ １００％

（二）资金来源

本项目资金来自于广田股份自有资金。

（三）增资资金的运用

本次增资的资金主要用于以下目的：

１

、建设与新基点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

２

、补充新基点的营运资金。

（四）增资义务的履行

１

、新增股权的增资款支付

广田股份应在签署《增资协议》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将投资总价款全部汇入目标公司验资账户。

２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

各方同意互相配合，广田股份将投资总价款全额支付完毕后，协助目标公司尽快就本次增资事宜完成

验资手续，并办理目标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股权增资后目标公司治理结构及其约定

１

、目标公司的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 其中，增资方广田股份委派

１

名董事。

２

、目标公司原各方股东承诺不得从事或与其他实体合作从事与目标公司相同、相似或有直接竞争关系

的业务，或从事损害目标公司利益的业务，各方书面一致同意的除外。

３

、 目标公司是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 已合法取得开展公司经营范围的业务所必须的资格和批

准，所从事业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将获得相应的许可证；当前政府各管理部门对有关目标公司的批复及优惠

政策是有效的。

４

、本次增资已经获得目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同意。

５

、现有股东拥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为其合法持有，出资到位，且权利状态完整，并未以任何形式抽逃出

资、或设定任何索偿、债务负担、权利主张、抵押、质押、担保或其他任何第三者权益。

６

、目标公司不存在尚未以书面形式向广田股份披露的已有和或有违法情形，也不存在尚未以书面形式

披露的重大债务、权利负担、资产瑕疵以及可能涉及的诉讼、仲裁等事宜。 若新基点在广田股份本次增资完

成日前需承担任何违规、违约和未披露的担保责任，或由于新基点的任何未向广田股份书面披露的已发生

的行为而需要向任何第三方承担重大赔偿责任，则新基点原股东应赔偿新基点的损失，因此而造成广田股

份损失的，新基点原股东应对广田股份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７

、目标公司应当在本次增资完成后

３０

日内完成《增资协议》项下的工商变更工作。

（六）《增资协议》的解除

发生下列情形时，《增资协议》的一方或各方在书面通知其他方后可解除《增资协议》，但解除合同并不

影响各方根据本合同的约定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１

、因不可抗力，致使《增资协议》无法履行或者即使能够履行，但一方或各方的目的无法达到，任何一方

均可解除《增资协议》。

２

、一方之违约，致使《增资协议》无法履行或者即使能够履行，但守约方签订《增资协议》的目的仍无法

达到，守约方有权解除《增资协议》。

３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违约责任

１

、广田股份未按期履行《增资协议》关于增资款支付承诺的，每延迟一日，应按所欠款总额每日千分之

一的比例向目标公司支付违约金。

２

、目标公司现有股东及其关联方与目标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正常业务往来除外）的，应于广田股

份资金到位前偿还其欠目标公司的债务，否则应视做违约，每延迟一日清偿，目标公司现有股东应按尚未返

还欠款总额每日千分之一的比例向目标公司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连带责任。

３

、除本项目上述两款的规定外，任何一方违反《增资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承诺、声明、保证、责任给其

他方造成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者依照《增资协议》关于协议解除之约

定，行使协议解除权；而且，不论协议是否继续履行，守约方均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实际损失。

４

、若目标公司违反《增资协议》作出的各项声明、保证及承诺给广田股份造成损失的，目标公司本次增

资前的现有股东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八）协议的修改、补充和转让

本《增资协议》对任何一方及其继承人或继受方具有约束力。 除事先获得另外各方之书面同意外，任何

一方不得对《增资协议》进行修订或将《增资协议》的权利和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予其他方。

（九）协议生效

《增资协议》经协议各方中法人单位加盖公章或授权代表签字、自然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

１

、广田股份在登陆资本市场之后，公司的综合实力跃升到一个新台阶，品牌影响力在全国范围内显著

提升，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公司拟通过产业链投资，完善业务结构，走“文化

＋

科技”型发展道路，促

进“大装饰”整体业务的服务能力。

２

、 新基点在国内智能建筑领域具有多年的业务积累， 专注于建筑智能化集成系统软件提供和系统实

施，以及系统集成的整体设计、咨询服务。 广田股份认可新基点在上述领域长期形成的技术和产品优势。

３

、通过对新基点的产业投资，广田股份智能化业务将进一步获得上下游产业链上的优势。 此次投资将

充分发挥双方各自在平台和产品

／

服务上的综合优势，存在广泛的协同效应。

（二）本次投资的风险

１

、管理风险

新基点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资产和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在资源整合、研发管

理、人员管理等内部管理方面将面临越来越高的要求，对各部门工作的协调性、严密性和连续性要求也更

高。 如果新基点管理团队的管理水平不能适应公司规模迅速扩张的需要，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未能随着公

司规模的扩大而及时调整、完善，将影响公司的应变能力和发展活力，导致规模扩张带来的管理风险。

２

、未来面临的竞争加剧

虽然目前来看，新基点在细分市场内竞争对手较少，但随着智能建筑行业的发展壮大，业内实力较强的

工程承包公司和电气设备企业也有发展集成系统平台和软件的需要，其他软件企业也可能进入到该领域之

中，目标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将加剧。

３

、技术风险

软件产品更新换代迅速，对公司研发能力要求很高。 如果新基点未来不能准确地把握行业技术的发展

趋势，在技术开发方向的决策上发生失误，或不能及时将新技术运用于产品开发和升级，可能会丧失技术和

市场的领先地位，面临技术与产品开发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2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000039

、

200039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B

编号：

[CIMC] 2012-049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

挂牌交易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如果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上市委员会有条件批准本公司境内上市外

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申请， 本公司将在收到正式的有条件批准

文件并披露相关信息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B

股股票停牌。 预计停牌前一个交易日，即

2012

年

11

月

29

日为公司

B

股股票最后交易日。 最后交易日的最终确定取决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审核的进展状况，可能

会有调整。 此后公司

B

股股票将进入现金选择权派发、行权申报、行权清算交收阶段，不再交易。

2

、现金选择权实施完毕后，本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B

股股票摘除，并于取得香港联交所正式批

准公司

H

股上市的批准函后，以

H

股形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3

、上述上市及挂牌交易事项申请有可能无法获得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的核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4

、如果现金选择权实施完毕后，出现公司公众持股量、股东分布等不能满足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上市

要求的情况，导致公司不能及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公司将会启动预案，采取积极有效措施，

以确保尽快达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上市要求。

一、关于审批的进展情况

2012

年

8

月

30

日，本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

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的议案》；本公司已向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

挂牌交易的申请，并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

121896

号）；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了关于本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

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A1

申请表

(A1 Submission)

，并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正式获得香港联交所下发的受理函。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

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申请的《关于核准中国国

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到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548

号），核准本公司将

现有的

1,430,480,509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并到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等事项。

二、关于境内交易操作指南

本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收到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

牌交易境内操作指南》及《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

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境内操作指南（投资者专用）》（以下简称

"

《操作指南》

"

及

"

《操作指南（投资者专用）》

"

）。

《操作指南（投资者专用）》纸质版本将置备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在托管中集

B

的各证券公司营业部，供投资者取阅；电子版可在本公司官方网

站（

www.cimc.com

）、国泰君安官方网站（

www.gtja.com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查询。

三、关于香港联交所聆讯及停复牌时间安排

本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收到香港联交所通知， 预计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将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举行上市聆讯， 审议本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

申请。 为确保投资者在

B

股最后停牌前有充分交易权利，根据本公司申请，公司

A

股及

B

股股票在聆讯期间

将不停牌。相关信息请查阅

2012

年

11

月

19

日在本公司官方网站（

www.cimc.com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披露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B

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四、关于现金选择权方案的实施安排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申报方式，以及本公司手工申报方式向除招商局国际（中集）投

资有限公司、

COSCO Container Industries Limited

及其关联企业

Long Honour Investments Limited

之外的所

有

B

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申报及行权服务。 相关信息请查阅

2012

年

11

月

19

日在本公司官方网站（

www.

cimc.com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B

股

现金选择权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告中暂未包含现金选择权具体实施日期等相关信息，本公司将根据项

目进展情况另行及时公告现金选择权具体实施日期等相关事宜。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未来董事会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1

日

股票代码：

000039

、

200039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B

编号：

[CIMC] 2012-050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

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申请的《关于核准中国国

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到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548

号），核准本公司将

现有的

1,430,480,509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并到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等事项。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董事会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2012-067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下

午

14∶30

在北京市昌平区振兴路

26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并已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深交所巨潮网站刊登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钟玉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结合投票审议，其中网络投票中的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20

日

9∶30-11∶30

、

13∶00-15∶00

； 网络投票中的互联网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9

日

15∶00-

11

月

20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1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14

名，共持有公司股份

194,004,60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31.3102%

；

（

1

）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84,168,642

股，占公司本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300%

；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9,835,958

股，占公司本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00%

。

2

、在征集时间内，公司未收到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表决。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征集投票权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其中第

1

、

2

、

3

个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即可。 本次股东大

会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关于

<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

1.1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种类、来源和数量；

表决结果为：

193,948,9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

；

55,7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2

激励对象的确立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为：

193,948,9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

；

55,7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1.3

激励对象所获股票期权的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为：

193,948,9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

；

55,7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1.4

激励计划有效期、授予日、可行权日、标的股票禁售期；

表决结果为：

193,948,9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

；

55,7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1.5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表决结果为：

193,948,9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

；

55,7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1.6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表决结果为：

193,948,9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

；

55,7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1.7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为：

193,948,9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

；

55,7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1.8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为：

193,948,9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

；

55,7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1.9

股票期权授予程序及激励对象行权程序；

表决结果为：

193,948,9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

；

55,7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1.10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

表决结果为：

193,948,9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

；

55,7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2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93,948,9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

；

55,7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3

、审议《关于

<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方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93,948,9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

；

55,7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4

、审议《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93,802,5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8%

；

55,7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

146,4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755%

。

会议上，公司监事吉万林先生就关于监事会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激励对

象的核实情况作汇报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李奥利、贺媛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

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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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项目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光伏电池组件及风电开发项目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对公司拟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人

民政府、北京意科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光伏电池组件及风电开发项目的意向进行了披露；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相关合

作意向协议的公告》，对公司拟与

Clean Energy Concepts.

（中文译名：约旦清洁能源公司）合作开发约旦光伏

电站项目的意向进行了披露；于

2012

年

4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宁夏

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合作开发风电项目框架协议的公告》，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对公司拟以收

购北京恒能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商都县科智华远风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方式合作内蒙古商都县

长胜梁

49.5MW

风电项目一事进行了披露。 现将上述三个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受国内光伏行业持续低迷的影响，公司决定终止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政府、北京意科

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光伏电池组件及风电开发项目；

二、约旦政府于近期出台了新能源电价政策，经测算，在约旦投资建设光伏电站的投资、维护、运营成本

均高于国内，而收益未必高于国内电站项目收益。 因此，公司决定终止与约旦清洁能源公司合作开发约旦光

伏电站项目；

三、经数轮谈判，公司与北京恒能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未就收购其所持有的商都县科智华远风电有限公司

股权价格等问题达成共识，故双方合作终止。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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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伏发电设备公司

"

）日前收到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传票、应诉通知书等。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受理情况和基本案情

浙江光普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因加工合同纠纷，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控股子

公司光伏发电设备公司支付剩余货款

59,788,338.60

元及违约金

3,148,216.60

元共计

62,936,555.20

元， 并承

担诉讼费用。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该案，该案将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开庭审理。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如最终败诉，预计本次诉讼可能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影响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约

200

万元。

四、备查文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2012

）宁民商初字第

18

号应诉通知书。

本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